
华孚时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 2020 年年报问询函部分问题

回复的独立意见 

 

华孚时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

出具的《关于对华孚时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报的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

询函〔2021〕第402号，以下简称“问询函”），该问询函针对公司2020年年报

进行了问询，公司已经按照要求对问询函所列出的问题作出了书面回复。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及公司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相关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作为华孚时尚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现就问询函相关问题发表如下意见： 

一、年报显示，你公司将棉纺业务分类为“纱线”及“网链”业务，其中

纱线实现收入 57.08亿元，占比 40.11%，同比下降 20.25%；网链实现收入 83.01

亿元，占比 58.33%，同比下降 3.55%。网链业务毛利率为 0.8%，比 2019年减少

2.72%。针对网链业务，你公司制定的发展战略包括“深化推进前端网链，加速

发展后端网链”，但未详细阐释网链业务的具体内容。 

因你公司扣除非经常损益前后的净利润孰低者为负值，年审会计师已就你

公司营业收入扣除事项出具《关于营业收入扣除事项的专项核查意见》，专项意

见显示需扣除正常经营之外的其他业务收入 7,352.79万元。你公司未于年报编

制过程中在“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部分准确勾选盈利状态，导致年报未

按规定披露营业收入扣除情况。 

请你公司： 

（1）说明前端及后端网链业务的具体内容，包括不限于经营方式、盈利模

式、收入来源、客户构成，与你公司纱线生产销售业务的区别及相关性，对比

同行业公司情况说明网链业务毛利率水平较低的原因及合理性，其中是否涉及

关联交易，如是，说明详情； 

（2）说明网链业务是否涵盖贸易业务，如是，请结合供应商和客户的确定

方式和过程，相关采购、销售价格的确定方式，是否取得对贸易商品的控制权，



是否承担贸易商品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收益等，具体说明网链业务如何适用“总

额法”或“净额法”进行收入确认，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3）在年报相应部分更正并补充披露营业收入扣除情况，包括需扣除的具

体内容、对应金额及扣除后营业收入金额。 

请年审会计师就上述问题（2）、你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问题（1）进行核查

并发表明确意见。 

独立董事就上述问题中第（1）问发表如下意见： 

公司回复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 2020年年报问

询函回复的公告》（2021-29）。就该问题，我们向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问询，并根

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对该问题的回复，我们认为公司前端及后端网链业务与公

司战略相匹配，与公司主营纱线业务相承接。通过对同行业比较，公司网链业

务的毛利率水平属于行业正常水平。 

公司与关联方新疆恒孚棉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属于主营纱线

原材料的采购范围，与公司前端及后端业务无关，所以该项业务不涉及关联交

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二、年报显示，你公司报告期实现投资收益 2.22亿元，同比增长 135.68%，

主要系棉花期货、理财产品等收益，其中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取得投资收益 1.69

亿元。年报同时显示，你公司通过子公司香港华孚贸易、新疆天孚等购买期货，

期初余额为 7,392.79 万元，期末余额为 1.14 亿元；理财产品期初余额为 5.24

亿元，期末余额为 1.34亿元。 

请你公司： 

（1）在年报“资产及负债状况分析”部分，按照披露格式准确、完整填列

衍生金融资产和理财产品报告期内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购买金额、出售金额

等情况； 

（2）说明你公司棉花期货交易的业务模式、合同约定的主要条款、公司相

关的主要权利和义务，是否属于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衍生品投资，如是，补充

披露期货持仓规模与棉花采购规模的匹配情况、期货合约风险敞口情况，是否

实现了有效套期保值或达到减少价格波动影响的目的； 



（3）说明你公司针对棉花期货业务建立的内控制度、风险管理措施及其实

施效果，是否能够有效控制投资风险，是否符合本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2020年修订）》第 6.1.4条、第 6.1.5条和第 6.1.12条的有关规定； 

（4）在年报“委托他人进行现金资产管理情况”部分，补充披露报告期内

所购买的理财产品的详细信息（包括产品名称、受托机构、类型、起始日期、

实际收益、收回情况等），并说明你公司针对委托理财行为履行的审议程序和临

时信息披露情况（如适用）。 

请你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问题（2）（3）（4）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独立董事就上述问题中第（2）问发表如下意见： 

公司回复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 2020年年报问

询函回复的公告》（2021-29）。我们核查了公司的期货投资明细，公司的棉花期

货交易是以棉花供求关系和价格趋势为基本面，结合公司的采购需求来决定买

卖方向，以满足公司日常网链业务价格风险对冲和平抑棉花库存成本的目的，

2020 年度公司期货套保处于盈利状态，基本规避了原材料价格波动带来的经营

风险，我们对此无异议。 

独立董事就上述问题中第（3）问发表如下意见： 

公司回复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 2020年年报问

询函回复的公告》（2021-29）。我们核查了公司的《期货业务风控管理办法》和

《期货投资管理作业指导书》等制度，认为公司的期货交易能够有效的控制投

资风险，不存在违反相关规定的情况。我们对此无异议。 

独立董事就上述问题中第（4）问发表如下意见： 

公司回复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 2020年年报问

询函回复的公告》（2021-29）。我们核查了公司的理财产品购买明细，包括理财

产品名称、受托机构、理财产品类型、理财收益、收回情况等，认为公司的理

财产品购买不存在异常情况，2020 年度的理财行为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

次会议及 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我们对此无异议。 

三、年报显示，你公司报告期内向关联方新疆恒孚棉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同

受控股股东华孚控股有限公司控制）采购原材料 5,605.1 万元，期末预付款项



余额为 3,463.95万元，账龄在 1-2年，未及时结算原因为合同未执行完毕。 

请你公司： 

（1）说明向关联方新疆恒孚棉产业集团有限公司预付款项的原因和必要性、

形成时间、涉及交易的主要内容、是否具备商业实质、原材料交付及使用情况、

是否构成（变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2）结合采购合同具体条款，说明预付款项长期未结转的原因和合理性、

预计收回时间及坏账计提政策等相关减值计提是否充分合理，以及你公司已采

取及拟采取的保障措施及截至回函日的效果（如有）。 

请年审会计师就上述问题（1）（2）、你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问题（1）进行

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独立董事就上述问题中第（1）问发表如下意见： 

公司回复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 2020年年报问

询函回复的公告》（2021-29）。我们核查了公司的关联交易合同，合同显示签署

时间为 2020 年 12 月份，我们向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问询后认为公司此项与关联

方新疆恒孚棉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系公司生产经营中正常业务行

为，双方交易遵循了客观、公平、公允的原则，交易价格根据市场价格确定，

并且该项交易已于 2021年 4月份完成，目前公司不存在与该关联方新增的关联

交易事项，也不存在关联方通过关联交易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该项关联交易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非关联方股东的利益情形。 

（以下无正文） 

 

 

 

 

独立董事：陈卫滨、孔祥云、高卫东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